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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稅捐稽徵處　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北平東路7-2號

承辦人：楊繡婷

電話：2394-9211分機423

傳真：2351-4382

電子信箱：ct-7988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3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稽秘乙字第106331402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(33140200A0C_ATTCH2.doc、33140200A0C_ATTCH3.pdf)

主旨：本處承辦之本府員工休閒隊社登山健行社106年度活動，

訂於106年3月18日（星期六）舉辦第403次登山健行活動，

地點為「南港山系-大嶺古道」，請鼓勵貴單位同仁及其

眷屬（含退休人員）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員工休閒登山健行社106年度活動計畫表辦理。

二、檢附106年度活動計畫表及第403次活動路線圖1份，敬請

張貼並轉知。

三、活動當日請於指定地點集合，無需事前報名，參加人員憑

隊員證或眷屬證領取登山健行用品1份，以利活動進行。

四、本次活動如遇重大天然災害，依人事行政局宣布停止上班

上課時，活動將予取消，不另通知。

五、欲辦理隊員證之同仁，請備妥1吋照片1張、員工證影本1

份並註明身分證字號、出生年月日及聯絡地址，以公文交

換方式至本處秘書室辦理；若欲辦理眷屬證者，除前述相

關資料外須另檢附戶口名簿影本1份以憑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稅捐稽徵處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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